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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三十多年， 我国基本完成了控制人口总量过快增长的目标。 到了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 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之下。 长时期的低生育水平不仅仅影响人口发

展， 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养老问题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 当前， 我国家

庭规模减小和老龄化加速的趋势明显， 家庭养老负担加重， 社会养老压力在增大。 独生子女的父

母 养 老 是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挑 战 的 一 项 重 大 问 题。 据 推 算， 目 前 我 国 独 生 子 女 累 计 人 数 已 经 达 到

8000 万～1．1 亿。 中老年父母与中青年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以交换行为为主要内容， 居住安排和居

住距离远近是影响代际交换行为和代际关系的重要方面。 当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时， 子女在

料理家务等 日 常 活 动、 婚 后 继 续 给 予 父 母 的 经 济 支 持 和 情 感 体 贴 等 方 面 提 供 赡 养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代际关系可能具有不同于非独生子女的特质， 因为独生子女是家庭中与父母

进 行 代 际 交 换、 亲 子 互 动 的 唯 一 对 象， 也 是 父 母 老 年 保 障 唯 一 可 依 赖 的 对 象。 第 一 代 独 生 子 女

（1976 年－1986 年出生） 的父母即将或已经成为老年人口， 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的居住模式对代际

交换和代际关系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回顾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引发学者对于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关注。 风笑天认为， 当第一代

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后，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不具备传统多子女家庭养老的客观基础， 特别是当独生

子女婚配对象也是独生子女时， 子女数目客观上会导致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困难。 独生子女家

庭的子代唯一性是居住模式和代际关系的客观结构性决定因素。
已有的研究均表明城市独生子女婚后独住是主流。 风笑天发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单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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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 十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出 生 的 第 一 代 独 生 子 女 正 处 在 婚 育 阶 段，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的 父 母 也 在

逐 渐 步 入 老 年。 文 章 利 用 2007 年 江 苏 生 育 调 查 数 据， 从 代 际 关 系 角 度 考 察 了 第 一 代 独 生 子 女 的 婚 后 居

住 模 式 及 影 响 因 素， 结 果 表 明 ： 子 代 需 要 亲 代 帮 助 照 料 年 幼 孙 代 的 需 求 、 亲 代 需 要 子 代 提 供 照 料 的 需

求 显 著 提 高 了 独 生 子 女 婚 后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可 能 性 ， 代 际 交 换 关 系 显 著 影 响 了 居 住 模 式 ； 与 非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相 比，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更 可 能 与 夫 妻 一 方 或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 城 市 独 生 子 女 比 农 村 独 生 子 女 更 可 能 婚

后 与 父 母 同 住； 独 生 子 女 的 性 别 属 性 对 居 住 模 式 有 显 著 影 响 ， 独 生 子 与 自 己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明 显 大 于

独 生 女 同 她 们 的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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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 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与男方父母

同住。 家庭类型看， 双独家庭与父母同住比例最小， 单独家庭与父母、 特别是女方父母同住比例

最大。 宋健、 黄菲认为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相比更可能与父母同住， 无论婚姻状态如何， 超过

86％的已婚子女均不与父母同住， 双独夫妇更倾向于与父母分开居住。 但是， 农村的情况似乎 相

反， 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占绝大多数。 比如， 使用 2008 年江苏、 四川两省四县 810 户农村

居民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都在 80％左右， 特别是已婚独生

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长女。 周长洪的调查也发现， 农村男性独生子女

与父母同住和单独居住的比例分别为 90．5％和 9．5％； 而女性独生子女父母与女儿同住和单独居住

的比例则分别为 82．3％和 17．7％。
已有研究认为影响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因素？ 首先是独生子女性别， 男性独生子女更可

能与父母同住； 其次是独生子女生命历程事件， 在业、 在婚和已育会提高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开居

住的比例； 再次是独生子女婚配对象的独生属性， 单独和双独家庭中独生子父母与独生子同住的

比例要高于独生女父母； 最后是独生子女父母， 父母在业、 父母城镇户籍、 父母居住在较小城市

会显著提高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 父母资源、 需求和观念也影响居住关系。

二、 数据、 分析方法与研究假设

（一） 数据

本文使用 2007 年 “江苏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 数据， 被调查对象为 18－40 岁户籍育

龄妇女。 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妇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前期假设认为， 家庭成员尤

其是公婆 （或父母） 对子女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 因此问卷中包含了是否双方父母同住以及子女

照料的问题， 同 时， 江 苏 省 的 生 育 政 策 和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的 现 实 状 况 使 得 该 省 独 生 子 女 数 量 较 多、
比例较大， 因此， 为本文提供了较为合适的研究基础。

本文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指的是 “1976－1986 年出生的独生子女”。 “同住” 指的是 “在一起吃

住， 住房相邻但不相通并且不一起吃饭不算同住。” 本文使用 stata11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和 分

析。 变量定义和单变量描述性分析如表 1 所示。
总的看来， 包括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内的所有已婚家庭中， 高达 78．9％比例与一 方 或 双

方父 ／ 母 ／ 父母共同居住， 其中， 与妻子父母同住的比例达到 28．8％， 与丈夫父母同住的比例达 到

57．0％。 妻子为独生女的比例占到 37．1％， 丈夫为独生子的比例占到 45．5％。
定量调查之外， 本研究使用了在盐城大丰、 南通海安和苏州张家港完成的二十多份个案访谈

资料， 其中涵盖了妻子单独家庭、 丈夫单独家庭、 双独家庭和双非家庭。 这些访谈以育龄妇女为

访谈对象， 涉及 了 代 际 居 住 模 式 和 代 际 关 系 的 相 关 内 容， 是 补 充 说 明 定 量 数 据 分 析 的 重 要 材 料。
本研究将在下文论述中对其予以选择使用和分析。

（二）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简单统计方法描述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并比较相关因素的分类差异； 使

用 probit 模型对影响居住模式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含有多个自变量的总体 probit 模型是：
Pr （Y＝yi｜ X1， X2， …， Xk） ＝ Ф （β0＋β1Χ1＋β2Χ2＋．．．＋βkΧk），
本研究中， 因变量 Y 是二分类变量， 0 为 “不同住”， 1 为 “同 住”， Ф 是 累 积 标 准 正 态 分 布

函数， X1， X2， …， Xk 是自变量。
（三） 研究设计

虽然考察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研究不少， 但是专门分析一省情况的研究还未出现。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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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 量 定 义 及 单 变 量 描 述 性 分 析

变 量

与 妻 子 父 母 同 住

与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独 生 属 性

丈 夫 独 生 属 性

年 龄

丈 夫 年 龄

户 籍

丈 夫 户 籍

教 育 程 度

丈 夫 教 育 程 度

工 作

丈 夫 工 作

月 收 入

丈 夫 月 收 入

生 育 状 况

住 房 来 源

定 义

1＝同 住， 0＝不 同 住

1＝同 住， 0＝不 同 住

1＝独 生 女， 0＝非 独 生 女

1＝独 生 子， 0＝非 独 生 子

连 续 变 量

连 续 变 量

1＝非 农 业 户 籍， 0＝农 业 户 籍

1＝非 农 业 户 籍， 0＝农 业 户 籍

2＝大 专 及 以 上， 1＝高 中， 0＝初 中 及 以 下

2＝大 专 及 以 上， 1＝高 中， 0＝初 中 及 以 下

1＝有 工 作， 0＝无 工 作

1＝有 工 作， 0＝无 工 作

连 续 变 量， 月 收 入 ln 值

连 续 变 量， 月 收 入 ln 值

3＝有 7 岁 以 上 子 女， 2＝有 3－6 岁 子 女，

1＝有 0－2 岁 子 女， 0＝未 生 育 子 女

1＝父 母 ／ 丈 夫 父 母 住 房， 0＝夫 妻 小 家 庭 住 房

平 均 值

0．288
0．570
0．371
0．455
27．58
29．44
0．402
0．421
0．647
0．751
0．849
0．974
5．483
6．971
1．460

0．461

标 准 差

0．453
0．495
0．483
0．498
2．49
3．27

0．490
0．494
0．769
0．784
0．358
0．160
2．815
1．445
0．840

0．498

样 本 量

5079
5089
5333
5322
5504
5503
4925
4943
5504
5504
5504
5504
5504
5431
5504

5503

数 据 来 源： 2007 年 江 苏 省 群 众 生 育 意 愿 与 生 育 行 为 调 查。 下 同。

江苏省地处东部沿海， 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前列， 并且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好， 独生子女家庭

规模较大， 人们生育观念深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

差异和城乡差异仍非常巨大的情形下， 专门研究江苏省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不仅能够加

深对江苏省具体情况的认识， 也能够对其他地区提供前瞻性的借鉴。
本研究使用 2007 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 分析苏东部县 （县级市） 的城乡第一代独生子女居住

模式、 作用因素和影响。 首先， 通过描述性分析将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比、 分析和讨

论。 其次， 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居住模式。 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处于中青年阶段， 他们婚后与父

母的代际交换是代际关系的重要方面， 子代对于亲代帮助照料孙子女的需求和亲代对于子代提供

养老支持的需求二者会共同影响居住模式。
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1， 已婚独生子女如有孩子、 特别 是 需 要 照 料 的 年 幼 孩 子， 会 增 加 与 父

母同住的可能性； 假设 2， 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有需要照料， 会增加共 同 居 住 的 可 能 性。 已 有 研 究

显示， 城乡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具有非常显著的反差， 为验证已有发现，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3： 城乡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存在差异， 城市独生子女婚后以更大比例独住。 最后， 使用田野调

查和质性访谈资料并结合被调查地区的经济、 社会、 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特征进行分析。

三、 描述性分析

（一） 性别与独生属性差异

城 乡 第 一 代 独 生 子 女 婚 后 的 居 住 模 式 以 与 父 母 同 住 为 主 流 ， 独 生 子 女 婚 后 独 住 比 例 不 到

20％。 独生属性看， 独生子女婚后独住的比例低于非独生子女， 妻子独生子女家庭婚后独 住 的 比

例 为 18．77％ ， 较 妻 子 为 非 独 生 子 女 的 家 庭 低 3．5％ 。 丈 夫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婚 后 独 住 的 比 例 为

15．75％， 较 丈 夫 为 非 独 生 子 女 的 家 庭 低 近 10％。 性 别 属 性 看 ， 独 生 子 婚 后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18



（84．25％）， 略高于独生女 （81．23％）。 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 （43．05％） 高于与丈夫父母同 住

的 比 例 （29．52％ ） ， 独 生 子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62．37％ ） 要 大 大 超 过 与 妻 子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15．41％）。
图 1 显示，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婚后均有一定比例与双方父母同住， 这种有悖于传统和常

理的居住类型值得深究。 单独分析属于这种情况的所有 265 个样本数据， 发现： 约 80％的被调查

独生子女家庭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另外 5．66％的家庭有 7 岁及以上孩子、 15．85％没有孩子。 另外，
笔者实地访谈时发现： 已怀孕女性会有双方父母都参与照顾的情况， 数据分析了 17 位没有孩子而

与双方父母共同居住的独生女中， 有 10 位处于 “现孕” 状态。 笔者推测： 双方父母帮助照料怀孕

女儿 ／ 儿媳或者育有学龄前 （6 岁及以前） 孙子女 ／ 外孙子女是独生子女家庭 与 双 方 父 母 共 同 居 住

的关键原因。 除此之外， 笔者实地访谈也发现， 当地人口较为密集， 夫妻婚前同住一村 （更多是

行政村）， 婚后双方父母

均 为 子 女 均 保 留 了 婚 前

房间的情况也不算罕见。
独 生 子 女 人 口 环 境 下 ，
当 地 特 殊 的 这 种 居 住 模

式 安 排 很 可 能 影 响 到 了

被 调 查 人 如 何 回 答 “是

否同住”。 另外， 访谈过

程 中 也 发 现 ， 被 调 查 者

能 够 清 晰 区 别 “ 同 住 ”
和 “附 近 居 住 ”， 比 如 ，
笔 者 问 到 海 安 的 徐 女 士

父母在哪居住的问题时，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 “不 和

父 母 住 在 一 起 ， 但 是 很

近 ， 同 一 幢 楼 ， 他 们 住

二楼， 我住四楼。”
（二） 不同独生子女

家 庭 类 型 的 居 住 模 式 差

别

将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分

成 四 类 ： “ 双 独 家 庭 ”
（ 夫 妻 双 方 均 为 独 生 子

女）， “妻 子 单 独 家 庭 ”
（妻子为独生女且丈夫不

是独生子）， “丈夫单独

家 庭 ” （丈 夫 为 独 生 子

且 妻 子 不 是 独 生 女 ） 和

“双非家庭” （夫妻双方

均不是独生子女）。
从 图 2 可 以 发 现 ：

图 1 分 性 别 和 独 生 属 性 的 夫 妻 居 住 模 式 （％）

注： *与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指 与 夫 妻 双 方 的 父 亲 ＼ 母 亲 ＼ 父 母 同 住， 强 调 夫 妻 双 方

均 有 父 母 共 同 居 住。

图 2 分 家 庭 类 型 的 居 住 模 式 （％）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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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 夫 妻 家 庭 类 型 与 住 房 来 源 的 居 住 模 式 单 位： ％

双 独

妻 子 单 独

丈 夫 单 独

双 非

合 计

小 计

63．21
57．87
48．91
51．76
55．15

独 住

25．76
26．55
21．82
35．25
27．86

父 母 同 住

26．86
44．63
5．02
10．96
18．09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37．34
22．03
70．33
51．54
49．24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10．04
6．78
2．83
2．25
4．81

小 计

5．95
27．31
2．62
18．83
11．00

父 母 同 住

100
100
100
100
100

小 计

30．83
14．81
48．47
29．41
33．85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77．15
82．29
96．09
96．03
91．54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22．85
17．71
3．91
3．97
8．46

100
100
100
100
100

丈 夫 父 母 住 房妻 子 父 母 住 房夫 妻 住 房
合 计

1、 独生子女家庭 （包括双独家庭、 妻子单独家庭和丈夫单独家庭） 独住的比例均低于非独生子女

家 庭； 2、 独 生 子 女 婚 后 的 居 住 模 式 性 别 差 异 明 显 ， 妻 子 单 独 家 庭 与 妻 子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达 到

50％， 是与丈夫父母同住比例的 2 倍多； 丈夫单独家庭与丈夫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 78％， 是与妻

子 父 母 同 住 比 例 的 16 倍； 双 独 家 庭 与 夫 妻 各 方 父 母 同 住 比 例 大 致 相 当、 与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比 例 略

高； 3、 “从夫居” 格局明显， 除了妻子单独家庭， 其他三类家庭 “与丈夫父母同住” 比例均属最

大。
个案访谈材料发现： 妻子单独家庭与妻子父母同住的较高比例与招赘婚或与外地人联姻有很

大关系， 一般情况 下 的 独 女 户 招 赘 暂 且 不 论， 来 自 经 济 相 对 欠 发 达 省 区 （如 湖 北、 河 南 和 陕 西）
的男性与本地 （尤其像张家港这样的富裕地区） 独生女结婚， 虽实质上不是招赘婚， 但形式上与

招赘婚相似， 丈夫基本与妻子及其父母共同居住。
（三） 不同住房来源的居住模式差别

如表 2 所示， 将住房来源分为夫妻住房、 妻子父母住房和丈夫父母住房三类， 分析发现： 独

生子女家庭的住房来源为小家庭住房的比例最高、 丈夫父母住房的比例次之、 妻子父母住房的比

例最小。 超过 55％的子女婚后有单独住房， 其中， 双独家庭拥有单独住房的比例最高 （63．21％），
其次是妻子单独家庭 （57．87％）， 丈夫单独家庭比例最小 （48．91％）。

当住房来源为子女小家庭住房时， 独生子女与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均超过 70％。

从父母同住的比例上看， 独生子女家庭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住房来源为父母住房情况

下， 妻子单独家庭的比例最高 （27．31％）， 丈夫单独家庭的比例最低 （2．62％）， 这 些 情 况 大 部 分

可能都属于招赘婚姻。 住房来源为丈夫父母住房时， 96％的丈夫单独家庭与丈夫父母同住。 与双

方父母同住的情形均出现在住房为丈夫父母所有时， 并且， 夫妻均是独生子女和仅仅妻子是独生

子女的情况下， 与双方父母同住的 比 例 最 高， 分 别 达 到 22．85％和 17．71％， 其 中 原 因 笔 者 认 为 和

上文图 1 的简单分析类似： 独生女的现孕状态或者育有年幼需要照料的孙子女是独生子女夫妻与

双方父母同住的可能原因。
（四） 独生子女城乡居住模式差别

本研究采用按照户籍类型来体现居住模式的城乡差异。 妻子为非农户籍的家庭的独住比例约

为 27％， 是农业户籍的近 2 倍； 丈夫为非农户籍的家庭的独住比例约为 22％， 是农业户籍的 2 倍

多 （图 3）。 这表明了， 与农村独生子女相比， 城市独生子女婚后独住的比例更大、 与父母同住的

比例更小。 这与已有研究成果 “农村独生子女婚后大部分与父母同住” 基本一致， 但与已有研究

结果 “城市独生子女婚后独住为主流” 不太一致。 笔者实地调查时发现， 这种不一致很可能与以

下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调查地的城市类型皆为中小城市 （地级市和县级市）， 不同于已有研究涵盖

了全国范围的各类 城 市 （包 括 直 辖 市、 省 会 城 市 和 其 他 大 城 市 等）； 二 是 调 查 地 的 城 市 化 进 程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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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的 生 育 状 况 与 居 住 模 式 单 位： ％

无 子 女

有 0－2 岁 子 女

有 3－6 岁 子 女

有 7 岁 及 以 上 子 女

合 计

夫 妻 独 住

19．24
15．21
17．40
15．11
16．66

与 妻 子 父 母 同 住

26．43
21．67
22．00
34．53
23．13

与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47．15
57．76
53．18
46．04
53．83

与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7．19
5．36
7．42
4．32
6．37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不 需 照 料

需 要 照 料

合 计

夫 妻 独 住

19．31
15．20
18．79

与 妻 子 父 母 同 住

20．99
26．90
21．74

与 丈 夫 父 母 同 住

53．78
46．20
52．81

与 双 方 父 母 同 住

5．92
11．7
6．66

合 计

100
100
100

表 4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的 父 母 照 料 需 求 与 居 住 模 式 单 位： ％

快， 超前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 比如， 实地访谈发现， 张家港和海安等地的部

分调查对象的户籍已经转变为非农户籍， 但是其从事的产业和生活工作方式、 思想观念仍然具有

明显的农村特征。 比如， 笔者在张家港的某镇调查时发现， 被访谈居委会居民的户籍身份是刚刚

由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户籍， 但居民们对此却有很多怨言： 主要意见是户籍身份转换后， 很多原

先农村中优于城市政策被取消而同时城市户籍所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暂时没有到位。 有居民反映：
“原来是农业户口， 拆迁后给我弄 成 居 民 户 口， 原 来 是 符 合 生 育 二 胎 的 条 件 的， 现 在 不 符 合 了。”
另外， 尽管转变成了非农户籍的居民身份， 但是新居民的养老保障仍无法和老居民相提并论。

（五） 代际交换角度的居住模式差别

笔者认为， 从代际交换和代际关系角度看， 独生子女的生育状况和父母的照料需求对居住模

式会有重要影响。 独生子女生育类型和居住方式的交叉表分析结果 （表 3） 表 明： 无 子 女 的 独 生

子女独住的比例最大， 达到 19．24％； 有 0－2 岁和 7 岁及以上孩子的独生子女独住的比例最小。 育

有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中， 与丈夫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 尤其是育有 0－2 岁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

中有 57．76％与丈夫父母同住。
独生子女父母的照料需求与居住模式交叉表分析结果 （表 4） 说 明：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中， 夫 妻

一 方 或 双 方 父

母 有 需 要 照 料

的 情 况 时 ，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比

例 相 对 较 高 ，
独 住 的 比 例 较

父 母 不 需 要 照

料 的 独 生 子 女

家庭少 4．11％。
访 谈 材 料

发 现 ： 只 要 妻

子 有 工 作 ， 而

父 母 没 有 工 作、
或 没 有 外 出 打

工 ， 一 般 情 况

下， 父母 （尤其是 婆 婆） 都 会 承 担 起 协 助 照 料 年 幼 孙 辈 的 任 务； 由 于 被 调 查 独 生 子 女 年 龄 较 轻，
夫妻双方父母年龄大部分未超过 60 岁、 身体总体状况较好且对子女存在经济依赖的比例很低， 因

父母自身明显的照料需求而与已婚独生子女共同居住的特征似乎不太明显。
上述 描 述 性 分 析 基 本 上 符 合 预 期 假 设， 并 与 已 有 研 究 进 行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比 较、 分 析 和 讨 论，

下文将主要使用回归模型来定量分析决定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影响因素， 并就前文的研究假

设进行检验。

四、 影响居住模式的因素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的已有研究回顾和分析， 本部分建构影响居住模式因素的回归模型， 以比较分析有

关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主要自变量已在表 1 列出， 本部分需要补充的变量说明如下。 家庭

类型 （双非家庭、 妻子单独家庭、 丈夫单独 家 庭 和 双 独 家 庭）； 妻 子 年 龄 （21－26 岁； 27－29 岁；
30－31 岁）； 一方或双方父母照料需求 （需要照料， 不需要照料）； 住房来源 （子女住房， 父母住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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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影 响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居 住 模 式 的 Binary Probit 回 归 模 型 分 析 结 果

家 庭 类 型 （双 非 家 庭）

妻 子 单 独 家 庭

丈 夫 单 独 家 庭

双 独 家 庭

妻 子 年 龄 （21－26 岁）

27－29 岁

30－31 岁

妻 子 受 教 育 程 度 （初 中 及 以 下）

高 中 ／ 中 专

大 专 及 以 上

妻 子 户 口 （农 业 户 籍）

非 农 户 籍

妻 子 工 作 （无 工 作）

有 工 作

丈 夫 工 作 （无 工 作）

无 工 作

妻 子 月 收 入 （ln 值）

丈 夫 月 收 入 （ln 值）

妻 子 生 育 状 况 （未 生 育）

有 0－2 岁 子 女

有 3－6 岁 子 女

有 7 岁 及 以 上 子 女

一 方 或 双 方 父 母 需 要 照 料 （不 需 照 料）

需 要 照 料

住 房 来 源 （子 女 住 房）

父 母 住 房

样 本 点 （张 家 港）

太 仓

海 安

如 东

东 台

大 丰

obs． P
pred． P
Number of obs
Wald chi2 （22）
Prob ＞ chi2
Pseudo R2
Log pseudolikelihood

dF ／ dx

0．0182
0．0978
0．0596

－0．0435
－0．0813

－0．0099
－0．0780

－0．1106

－0．0267

－0．0538
0．0078
－0．0141

0．0585
0．0248
－0．0150

0．0871

0．1382

0．1003
0．0736
0．1134
－0．0554
－0．3107

RSE

0．0193
0．0145
0．0166

0．0181
0．0238

0．0176
0．0252

0．0171

0．0305

0．0571
0．0043
0．0060

0．0194
0．0223
0．0338

0．0154

0．0135

0．0174
0．0191
0．0164
0．0257
0．0312

P＞｜z｜

0．356
0．000
0．001

0．015
0．000

0．568
0．001

0．000

0．398

0．399
0．068
0．020

0．003
0．269
0．652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23
0．000

x－bar

0．1348
0．2717
0．1972

0．3735
0．2558

0．2895
0．1895

0．4164

0．8505

0．9809
5．5085
6．9857

0．3722
0．4050
0．0817

0．1393

0．4758

0．1552
0．1631
0．1733
0．1582
0．1574

0．7655823
0．8112551 （at x－bar）

4027
701．25
0．0000
0．1906

－1775．0504

注： （1） 使用 dprobit 命令， 结果不显示系数； （2） dF ／ dx 是指在控

制 了 其 他 因 素 之 后， 自 变 量 的 变 化 对 是 否 同 住 的 影 响 概 率， 自 变 量 为 虚 拟

变量， 则反映该自变量从 0 到 1 所产生的离散变化； RSE （Robust Standard
Error）， 即稳健标准误差； x－bar， 即均值； （3） 括号内为参照类。

房 ） 。 由 于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中 ，
夫妻双方的人口社会经济属性

具有一定相关性， 研究在检查

夫妻双方有关变量的相关性基

础上， 剔除了相关系数较高的

自 变 量 ， 构 建 了 Binary Probit
回归模型 （表 5）。

模型结果基本证实了本文

前述的三个假设。 首先， 独生

子女家庭的生育状况对居住模

式 有 明 显 影 响 ， 尤 其 是 育 有

0－2 岁 孩 子 的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
与其他家庭相比， 这类家庭与

父母同住 的 可 能 性 增 加 5．9％。
超过 85％的被调查独生子女家

庭的妻子有工作， 她们可能因

为工作原因不能够全职照料年

幼子女， 祖父母帮助照料孙子

女的需求将很明显， 这是增加

她们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共

同 居 住 可 能 性 的 原 因 。 其 次 ，
独生子女家庭如果有需要照料

的亲代 （双方或一方的父 ／ 母 ／
父 母 ）， 那 么 同 住 的 可 能 性 将

比没有照料父母需求的家庭增

加 8．7％。 最 后 ， 与 妻 子 是 农

业户籍的情况相比， 妻子是非

农户籍的独生子女家庭与父母

同 住 的 可 能 性 降 低 11．1％， 这

也证实了城市独生子女婚后更

多 独 住 的 假 设 。 模 型 还 证 实

了： 丈夫单独家庭、 双独家庭

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 随着妻

子年龄的增加， 独生子女家庭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可 能 性 在 减 少 ；
妻 子 受 教 育 程 度 为 大 专 及 以

上、 丈夫收入更高、 住房为夫

妻产权的独生子女家庭与父母

同住的可能性越小。
工作情况， 尤其是妻子工

作情况对于居住模式的影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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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是被调查的江苏部分县级地区的育龄妇女极少有不参加工

作或就业的情况， 因此， 这个因素未能表现出对居住模式的显著影响。 实地访谈发现， 婆婆 （或

母亲） 的在世情 况、 健 康 状 况、 工 作 情 况 和 需 要 照 料 孙 辈 的 情 况 对 居 住 模 式 的 影 响 较 大。 比 如，
张家港的城市居民黄女士 （26 岁） 生育的儿子刚刚满月， 她说： “我爸爸身体不好， 我妈妈退休

了返聘还在上班， 在做仓管。 公公婆婆都退休了， 所以就从陕西过来帮我们带孩子。” 而同为张家

港的蒋女士的情况就大为不同， 她本人有个弟弟、 丈夫是独生子， 她说： “儿子是我自己带大的，
直到 5 岁我才出来上班。 公公在厂里上班， 有时出来打打工； 婆婆是居委会主任， 没时间帮忙带

孩子。”

五、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江苏省第一代独生子女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 基本验证了亲代和子代的代际

交换需求是显著影响居住模式的因素， 有年幼子女或有需要照料亲代的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父

母同住。 同时， 研究也证实了城乡差别的影响，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单独居住， 笔者认为这

也与代际交换或代际关系有一定关联， 因为城市父母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总体上要优于农村， 他们

需要从子女处获得生活支持的需求相对较低， 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的可能性也较低。
本研究对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但也存在一些差

异。 一致方面包括： 独生子女家庭与父母同住的现实比例和可能性均超过非独生子女家庭； 不同

性别的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存在差异， 独生子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要大过独生女； 农村独

生子女与父母同住是主流。 本研究与已有文献最大的差异是 “江苏省城乡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以

同父母居住为主流”。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被调查地点之间存在重要关系， 本研究主要考察苏东部

县级地区城乡的 已 婚 独 生 子 女， 所 涉 及 城 市 均 为 中 小 县 级 城 市。 其 他 已 有 研 究 则 专 门 针 对 城 市，
覆盖了东中西部的各中规模等级城市。 所调查地区的特殊性可能是产生城市部分研究不一致的主

要原因， 笔者认为， 江苏被调查地区相对较小的城乡差别可能是本研究与其他城市独生子女婚后

居住模式研究存 在 差 别 的 重 要 原 因。 当 然， 这 个 观 点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另 外， 本 研 究 发 现：
已育状态对居住模式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不同住的可能性， 而是具有 “育有 0－2 岁需要照料的

年幼子女的独生子女家庭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加大” 这一特征。
已有独生子女居住模式研究关注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支持问题。 笔者认为， 独生子女婚姻类

型与居住模式关系， 既受到传统代际交换和代际关系的影响， 也反过来影响代际交换和代际关系。
被调查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都处于劳动年龄阶段， 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 都处于

经济自立的地位， 代际间的关系虽然可以说是交换合作为主、 但更确切的说应该是 “主要处于父

母帮助已婚子女的阶段”。 尽管人们主要忧虑未来的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支持问题， 但现阶段中，
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能够更多地获得双方父母的支持。 农村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比例更大的

现实反映了城乡老年人获得生活支持的差别， 而这种差别又只是城乡经济、 社会、 文化和观念差

别的一个方面， 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惯习和当地的风俗习惯。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的变化也推动了代际关系的变动。 丈夫单独家庭更多与丈夫父

母同住是传统家庭结构和养老文化的体现。 妻子单独家庭更多与妻子父母同住、 双独家庭与夫妻

双方父母分别同住的比例相当的现实则表明了， 民众在人口和家庭结构已有框架 （独生子女数量

增多和家庭规模减小） 下对于代际交换和代际关系的自动调整。 另外， 还需说明的是， 调查和访

谈发现， 就江苏调查具体情况看， 独女户从相对欠发达地区吸引男性落户情况比较明显， 招赘婚

情况较多， 这也是提高妻子单独家庭与妻子父母同住比例的重要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家庭养老负担加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江苏省第一代独生子女婚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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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居住模式的特点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如果生育政策仍继续长期保持稳定的， 那么江苏

省民众的这种调整可能将对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先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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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Mod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Only-Child after Marriage in Jiangsu Province

Wang Lei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Jiangsu Fertility Survey in 200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ving pattern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only-child after their marriag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ose with siblings of same ag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nly-
child generation is more likely to reside 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after their marriage． In fact liv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is the first generation only-child’s dominant living arrangement． The generation of only-child need their parental generation
to take care of their kids while the parental generation need the only child generation to take care of them in their aging
life， this intergeneration supports significantly raise the chances of liv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of the couple after marriage
comparing with the non-only-child families． More interesting findings are that the only-child couples of the urban is even
more likely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than those of the rural， and the gender of the only-child affects their living pattern，
the male only-child boast of a much high percentage to live together with parents than the female only-child．
Key words： Only-Child， Live Mod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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